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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文件

闽医保办〔2016〕30 号

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

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公布公立医疗机构

实行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通知

各设区市物价局（发展改革委）、医疗保障管理局、卫生计生委，

平潭综合实验区医疗保障管理局、卫生计生局，各省级公立医院、

在榕部队及武警医院、在榕省属企事业单位所属医院：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《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

改革意见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6]1431 号）、国家发展改革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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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厅《关于贯彻落实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》（发

改办价格[2016]1864 号），以及福建省政府办公厅《转发省医改

办等部门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药费用过快增长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闽政办[2015]83 号）要求，为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分类管理，现

就我省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特需医疗服务及其他市场竞争比较充

分、个性化需求比较强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项目管理

（一）本文公布的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包括：特需医疗服务项目，以及目前在现行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规范中,属于市场竞争比较充分、个性化需求比较强

的，予以放开价格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。

（二）严格控制特需医疗服务规模，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特需

医疗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%，其中，特需病房床位

比例不得超过开放床位数的10%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不得开展特需

医疗服务。

（三）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目录、以及

放开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由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办公室会同

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公布，并根据市场竞争变化和公立

医院改革进展情况动态调整(具体目录见附件1、2)。

二、价格制定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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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由公立医疗

机构自主确定价格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制定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应以合理的医院成

本为基础，体现医疗服务技术含量、医疗风险程度，兼顾市场供

求、综合考虑群众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，并制定公开

透明、操作性强的计费办法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制定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前，应在收费场所

公示，同时向当地医疗保障、价格、卫生计生部门报送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信息表（见附件3），并保持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医

疗服务项目价格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,价格调整周期不少于6个

月，一次提价幅度不得高于50%。

三、医保相关政策

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原则上不属于基

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，由患者自行支付相关费用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公立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医疗服务成本核算和成本控

制管理制度，全面落实住院费用清单制度、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

度和价格投诉处理制度。

（二）公立医疗机构要坚持患者自愿的原则，按照约定的服

务内容、服务规范提供服务。特需医疗服务必须在保障基本医疗

服务的前提下开展，不得降低服务质量，强制或诱导患者选择特

需服务。



- 4 -

（三）各级医疗保障、价格等部门要加强监督，及时掌握公

立医疗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变化情况，发现

异动及时提醒、告诫，依法查处自立项目、擅自扩大服务范围、

不按规定或违背患者意愿强制提供医疗服务等不规范行为。

附件：1. 福建省放开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目录

2. 福建省特需医疗服务项目目录

3. 福建省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信息报送表

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6 年 12 月 23 日

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卫生计生委;省政府办公厅;省物价局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7 日印发


